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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马来西亚从 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政

策 ,至今已有 15年。在国际上 ,马来西亚被认

为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较成功的国家。本文拟

就马来西亚私有化进展及其成效作一分析。

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

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头 12年 ( 1957～ 1969

年 ) ,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。尽管 60

年代也存在一些国有企业 (据统计共有 83个

国有企业 ) ,但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公共

交通、能源、通讯、自来水以及农村地区和与

农业相关的产业。70年代起 ,马来西亚开始大

力发展国有企业。马来西亚政府是通过下面

三种途径来建立国有企业的: 1)政府投资建

立独资国有企业 ; 2)通过与私人企业合资建

立国有企业 ,成为部分所有者 ; 3)通过购买公

司股票 ,使其成为国有企业。这些国有企业可

以划分为金融性国有企业、非金融性国有企

业和信托机构。金融性国有企业 ,包括马来西

亚土著银行、工业发展银行、农业银行和人民

银行 ;非金融性国有企业 ,涉及的范围较广 ,

主要是一些公共设施 ,旨在加速社会经济发

展和直接参与商业和工业 ,如国家石油公司、

马来西亚航空公司、马来西亚重化工业公司。

这些大公司在 70年代得到极大发展。为了增

强马来人的公司股权份额 ,政府还建立了一

些信托公司 ,以马来人的名义拥有股权 ,其中

最有名的要数国家股权公司。

在 70年代 ,马来西亚国有企业 ,无论是在

数量上 ,还是在涉及部门的广度以及资本含

量上都达到顶峰。据马来西亚情报局 ( CICU )

统计 ,到 1990年 3月底止 ,共有国有企业 1158

家 ,已缴资本 239亿马元 ,其中 396家 (占国有

企业总数的 34% )为政府独资 , 429家 (占

37% )为政府控股 , 333家 (占 30% )为政府参

股。1989年 ,所有部门的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当

年 GDP的 25% ①。

国有企业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 ,涉及国

民经济的绝大多数部门。主要分布在金融业

(占国有企业总数的 12% )、服务业 (占 27% )

和制造业 (占 28% ) ;从资本额看 ,金融业和制

造业的国有企业的资本额占国有企业总资本

额的 60%左右。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规模较

小 ,平均资本额在 0. 18亿马元左右。最大的 20

家国有企业平均资本在 2. 6亿马元 ,其资本总

额占 GDP的 5% ,占国有企业总资本的 22% ,

营业额占国有企业总营业额的 57% ② .

私有化的起因、形式及其进展

除了受全球私有化浪潮的影响外 , 80年

代初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引起马来西亚经

济的困难 ,而国有企业的亏损使政府已无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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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巨大的财政负担。80年代中期 ,马来西亚

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负担。从 1985年

开始联邦政府第一次出现财政预算赤字——

经常性开支超过收入。1986 /87财政年度 ,公

共部门总的预算赤字 (总经常性开支加上发

展支出超过收入 )占年度 GN P的 16～ 18% ,

这种高额公共部门预算赤字 ,一部分是由于

庞大的非金融性国有企业引起的发展支出 ,

另一部分是由于许多国有企业亏损所致。根

据马来西亚财政部发布的 1988 /89年度经济

发展报告 ,非金融性国有企业中亏损的大约

有 625家 ,占国有企业总数的 54% ,累计亏损

额达 23亿马元。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有

以下几点:第一 ,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反而造

成在选择计划项目时 ,经营目标模糊不清 ;第

二 ,非金融性国有企业管理不善 ;第三 ,这些

国有企业的信息不灵 ,存在很多规章制度、资

金控制方面的问题 ;第四 ,非金融性国有企业

的高投入、高成本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债务 ,特

别是外债。例如 ,到 1986年底 ,马来西亚的外

债达 500多亿马元 ,其中 1 /3是由非金融性国

有企业造成的。因此 ,马来西亚政府期望通过

私有化计划的“一减一增”来减轻国家的财政

负担、减少管理费用。一方面希望通过私有化

——全部或部分出售国有企业 ,获得可观的

收入 ;另一方面不再需要增加额外的资金去

帮助困难的国有企业 ,一旦亏损的国有企业

被私有化 ,这些企业就纯粹以商业性企业经

营 ,利润成为首要目的。已私有化的企业被迫

提高效率。如果这些已私有化的企业能够转

化为赢利性的企业 ,政府还可以从公司税中

得到收益。这样 ,政府就可以通过增加收入

(出售资产和征税 )、减少开支 (减少公共部门

开支 ) ,达到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目标。此外 ,

政府已转变观念 , 70年代政府参与经济目的

在于促进和启动经济 ,而 80年代初政府转而

认为 ,私人部门才是经济增长的最好发动机。

于是从 1983年开始 ,马来西亚着手实行

一项全新的政策—— 私有化政策。1985年马

来西亚经济计划署 ( EPU )签发了“私有化指

南” ,决定推行私有化。正如“私有化指南”中

所要求的 ,私有化要达到如下目的: ( 1)私有

化旨在减轻政府庞大的公共服务和基础投资

所带来的财政和管理负担 ; ( 2)促进竞争 ,提

高效率 ; ( 3)刺激私人企业投资 ,加速经济发

展 ; ( 4)减少官僚和垄断型公共部门的规模 ;

( 5)实现新经济政策目标 ,进一步加强马来人

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
以上大多数私有化的原因和目标同其它

国家相似 ,但唯有最后一项是马来西亚独有

的。

在 1989年以前 ,马来西亚的私有化政策

主要由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负责:一是由总

理办公室直接管理的经济计划署 ,另一个是

由财政部管辖的政府机构企业协调局。前者

是私有化计划的主要执行机构 ,负责所有主

要的国有资产出售、公司化、政策制订、许可

证发放、 BO T①等 ,而后者是国有企业私有化

的顾问和审计机构 ,向财政部提供有关国有

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建议 ,同时执行一些小国

有企业的改革。马来西亚的私有化方式主要

以“先提出先实施”的方式展开。拟私有化的

企业可以提出私有化方案 ,先被接受即先实

施 ,没有部门限制 ,也没有一套完整、透明的

私有化计划。1983～ 1990年 ,由经济计划署负

责的私有化项目共有 24个 ,由企业协调局执

行的有 106个 ,涉及的部门有交通、通讯、制造

业、服务业、农业、旅游业等。

由于“先提出先实施”方式缺乏计划和透

明度 ,出现国有资产低估、私人垄断、与政府

官员有关系的商人受益等现象 ,遭到社会的

批评。马来西亚政府于是于 1991年 2月出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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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私有化总体计划”来代替原来的私有化方

式 ,形成了包括所有国有企业在内的统一计

划方案 ,并把经济计划署和企业协调局的作

用统一起来。这套私有化总体计划预定将 430

家国有企业 (资产价值约为 150亿马元到 200

亿马元 )在 5年内分期私有化。

马来西亚“私有化总体计划”的出台 ,标

志着马来西亚第二阶段私有化的开始。1983

～ 1989年的私有化是第一阶段 ,采取的主要

形式是资产出售 (股份化—— 公开发行股

票 )、租凭、合同承包、 BOT,可以说第一阶段

的改革是摸索、试验阶段 ,它为第二阶段的改

革提供了大量的经验。第二阶段的私有化的

主要形式是公司化和企业股份多元化。1990

年开始对三个主要的公共设施—— 通讯、电

力和公路实施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。私有化

范围开始从自然垄断领域进入商业、制造业

等领域 ,且私有化规模扩大。

但 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进展并不顺利。

原定在 2年内对 315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计划

没有实现。据统计 ,到 1993年只有 72家国有企

业完成私有化。马来西亚政府对私有化计划

的推延并没有作出公开的解释 ,据新闻媒体

报道 ,原因是遇到来自政府内部和公众的反

对。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,马来西亚的私

有化计划遇到了困难。许多已私有化的公司

陷入债务危机 ,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停

建。政府不得不给这些困难的企业注入资金 ,

重新承担起被停建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。

马来西亚的私有化有几个特点: 第一、除

了政府之外 ,任何持股人不能持有超过公司

总股本的 10%的股票 ;外国投资者不能购买

初始股票 ,只能在二级股票交易市场购买。第

二、政府经常对私有化的企业持“特别股”或

“金股” (只有政府才能拥有 )。这一股权赋予

政府一些特殊权利 ,即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有

权聘任 6位以上的董事长 ,在收购风中可以以

特别股优先购买股票 ,也可以要求公司在任

何时候照原价赎回特别股。这样做的目的是 ,

政府只要持有少量的股份 ,就可以控制一些

具有战略性和社会意义的企业。第三、新经济

政策曾是 70年代国有企业扩张的直接动因 ,

同时又成为 80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重要目

标和内容 ,这是任何国家所没有的。第四、私

有化一开始就从传统上认为早期私有化不宜

触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。第五、

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化占少数 ,即便是在资产

出售的案例中 ,纯粹出售给私人部门的股权

占少数 ,大多数股份是被其它国有企业所拥

有。

纵观马来西亚 1983年以来的私有化 ,主

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私有化形式:

第一、国有股权或资产出售 ,即把国有企

业的部分或全部股权或资产出售给各种机

构 ,包括当地和外国的私人。部分私有化 (部

分股权或资产出售 )有两种可能:一种是政府

不愿意把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让渡给私有

者 ;另一种是市场有限的资本吸收力。部分私

有化的国有企业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、马来

西亚国际船务公司。完全私有化是指把国有

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全部出售给私人公司

或私人机构。完全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有两个 ,

一个是农业部门 ,一个是印刷部门。

第二、许可证经营。除了把国有企业或服

务的所有权、控制权从公共转向私人部门的

方式 (无论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 )外 ,马来西

亚私有化的另一种方式就是 ,允许私人部门

经营原先为政府垄断的服务。这是竞争介入

的结果 ,如 TV 3原先由马来西亚电信局独家

经营 ,现允许私人部门拥有其中股份。

第三、合同承包。允许私有企业投标服务

项目 ,如汽车停车场、医院洗衣、清洗服务、高

速公路建设 ,或是把其中的一项服务承包给

私人 ,其它服务仍采取公共所有经营、控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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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方式。例如 ,克朗港务局把集装箱集散地

出租给私人公司—— 克朗集装箱运输公司 ,

澳大利亚 P& O公司则作为克朗集装箱运输

公司的部分股东参与其中的管理。

第四、租赁。

第五、 BOT、 B- O - O①、 B- O②等形

式 ,主要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 ,如公路和供

水。

第六、公司化。公共服务机构先被改造成

责任有限公司 ,然后再出售。例如 , 1987年 1月

建立了马来西亚电信公司 ,接管了电信局 ;成

立了国家电力公司 ,接管了国家电力局。

第七、废除限制竞争条款。

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,马来西亚私有化

的概念相当广泛 ,它不仅仅是企业所有权的

改变 ,如资产或股权出售 ,还包括租赁、合同

承包、 BO T、许可证经营、公司化以及规章制

度和国家干预的减少。

私有化的成效和问题

马来西亚被认为是私有化较成功的东南

亚国家。从政府的角度看 ,马来西亚私有化到

目前为止至少取得以下几个成就:

1、提高了效率。如克朗集装箱集散中心

平均船只往返的时间减少了 ,从 11. 7个小时

减少到 8. 9个小时 ;引入私人经营的 TV 3进

入广播电视后 ,广播电视领域的竞争加强 ;

1987年马来西亚电信局的公司化 , 改善了电

信服务 ;拉布安供水项目提前完成。

2、刺激了经济增长。私有化给私人企业

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 ,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

产生多重效应 ,如 TV 3的介入刺激了国内电

影制造业和广告业。

3、减轻了政府负担 ,增加了政府收入。政

府的管理费用和资金负担因私有化而减少

了 ,公共部门的职工减少了 54000人 ;政府不

再给已经私有化的公司注入资金 ,为政府节

省资本开支 728亿马元 ( 1984～ 1996年 ) ;政府

还从一次性资产出售中得到 4. 37亿马元的收

入 ( 1984～ 1989年 )。

4、进一步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。

大多数私有化项目 ,马来人参与了其中的

30% ,从而进一步实现了新经济政策的种族

之间财富的重新分配目标。

但是 ,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,马来西亚的私

有化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 ,也存在诸如私

有化计划不明确、缺乏透明度、国有资产低

估、与政府官员和机构有密切关系的商人或

政府官僚受益、公共设施等自然垄断部门实

行私有化造成资源浪费等问题。特别是在这

次金融危机中 ,暴露的问题更多。一位马来西

亚政府经济顾问提出要重新思考马来西亚的

私有化。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更为深入和

值得思考的问题:第一、私有化和效率关系问

题。如果私有化不能促进竞争 ,那么公共所有

权向私人所有权的转移仅仅是公共垄断向私

人垄断的替代。即使私有化提高了效率 ,效率

可能来源于下列三个因素的改变 ;需求条件

的改变、由竞争或规章制度制约的市场结构

的改变、由于所有权和管理的变化带来企业

内部效率的提高。那么在私有化成功的案例

中 ,效率的提高与第三种改变的关系又如何

呢?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 ,但又是一

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。第二、私有化的目标之

间应有主次之分。如果私有化目标主要是提

高效率 ,那么国有资产的出售收入可能减少 ,

新经济政策的重组目标可能要打折扣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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